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发布会暨适法统一研讨会近日

在上海举行

当天， 一体化示范区青吴嘉三

地法院及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还共同

签署了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法院

太浦河清水绿廊环境资源保护司法

协同十项措施》。 下一步， 三地法

院将从优化环资案件跨域立案诉讼

服务； 探索跨域重大案件一体处

理； 规范审理辅助性事务委托协

助； 统一环境资源审判法律适用；

强化多元协同配合； 加强人员培养

合作； 发现培育典型案例； 擦亮环

资审判品牌； 打造生态修复典范基

地； 深化恢复性司法理念等方面加

强司法协同， 共护“青山绿水”。

签署司法协同十项措施

尽管取得一定成效， 但一体化

示范区在环资案件审判中也存在一

些难点。 比如， 跨省水域“双禁”

规则不同， 同一水域内非法捕捞入

罪标准不统一。

三地法院在审理中发现， 在淀

山湖、元荡湖等跨省水域，虽已撤除

了行政区划的物理分界线， 但因行

政区划不同产生的“双禁”规则差异

仍然存在， 导致同一水域中捕捞水

产品，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不清。

“我们梳理该院管辖的上海市

破坏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案件， 发现

示范区三地适法不统一主要体现在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中， 最突出的

非法捕捞地点在淀山湖区域。”上海

铁路运输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李怡文指出，因三地对禁渔区、禁渔

期及禁用渔具的规定不一致， 致使

在相通水域中发生的非法捕捞案件

事实难以查清。

为了便于更好地打击犯罪、 保

护环境， 李怡文建议： “一体化示

范区内应就禁渔期或禁用渔具的规

定予以统一。”

此外， 一体化示范区在环资案

件审判中， 还存在跨省环境污染案

件犯罪链条长、 时间跨度大， 同一

污染点存在多人分别作案， 致单独

犯罪嫌疑人环境污染责任难以明

确； 三地法院管辖权限不同， 致三

地环资司法协作开展受限等难点问

题。

如何进一步探索推进示范区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适法统一， 更好护

航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随

后召开的研讨会上， 来自示范区三

地司法执法机关代表及专家学者，

围绕议题共同展开了深入探讨。

上海青浦法院青东人民法庭庭

长高金登建议， 打破行政区划， 从

法律、 机制、 制度方面推进适法统

一。 “推进适法统一最好的方式就

是集中管辖， 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

示范区法院或环境资源法庭， 定位

为中院级别， 统一审理示范区内涉

环资案件及相关二审案。” 高金登

认为， 目前具体可以从业务培训、

人才培养、 信息共享等方面为抓手

推进适法统一工作。 他同时建议，

深入推进联合办案团队及跨域专业

法官会议两大机制建设。

“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立法方

面的保障。”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

院速裁庭庭长秦绪栋表示， 今年修

改的 《立法法》 第八十三条第一款

明确规定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

会可以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协

同制定地方性法规， 就此给示范区

适法统一提供了新的思路。 “建议

示范区三地人大可加强合作， 对一

体化示范区的生态和自然资源保护

统一立法， 从而为跨省区域合作提

供全新样本。”

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庭 （环境资源审判庭、 执行

裁判庭） 庭长丁晓华看来， 探索一

体化示范区环资审判适法统一， 可

从建立一体化示范区人民法庭， 实

施集中管辖； 推广案例一体化， 发

布典型案例， 统一裁判口径； 召

开跨院专业法官会议， 从源头上

预防适法不统一现象发生； 立法

协同， 探索国家授权一体化示范

区内统一授权立法模式或各地分

别立法、 内容一致的立法模式；

生态环境执法和环境标准一体化

等方面考虑。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全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研究会副会

长张梓太表示， 示范区环境资源审

判一体化势在必行， 新情况新问

题涌现， 环资案件审判需有创新

思维。 “要用创新的思维解决区

域内的公平。” 张梓太同时透露，

目前环境资源法典的编纂工作正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此举对全国

的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将带来深远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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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下协同“样本” 共护“青山绿水”
打出组合拳，司法护航长三角生态一体化发展

在其中一起发布的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环境资源典型案例中，

2022 年 1 月起， 李某、 黄某在没

有办理环评和排污许可相关手续的

情况下， 租赁位于青浦区香大路某

处厂房进行金属件表面处理加工，

李某主要负责联系客户接单、 送

货， 黄某主要负责对金属件进行酸

碱发黑并上油处理。

2022 年 9 月 14 日， 青浦区生

态环境局对上述场所进行检查时发

现， 该场所在金属件表面处理过程

中产生的废水通过隐蔽塑料管道排

入厂房东侧的露天土坑内， 土坑起

不到防渗漏作用。

经青浦区环境监测站监测， 上

述场所的第 2、 3、 5道池废水、 处

理设施南侧窨井内、 车间外东侧土

坑废水均检出铜、 锌、 镍、 铬、 铅

等重金属。 青浦区生态环境局认

定， 上述场所排放废水的隐蔽塑料

排放管为暗管， 排入废水的露天

土坑为渗坑， 排放的含镍、 铬、

铅等重金属污染物的废水为有毒

物质。

今年 3月 8日， 青浦区生态环

境局与李某、 黄某签订生态损害赔

偿协议， 协议约定李某、 黄某共同

赔偿因污染环境造成的生态损害赔

偿费用 150000 元， 今年 3 月 20

日， 黄某预缴了该笔费用。

青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

告人李某、 黄某违反国家规定， 通

过暗管、 渗坑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

放有毒物质， 严重污染环境， 其行

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 依法应予惩

处。

最终， 综合其犯罪情节、 案发

后坦白、 自愿认罪认罚并预缴生态

环境修复费用等情节， 以污染环境

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7 个

月， 并处罚金 6000 元； 判处被告

人黄某有期徒刑 7 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4000 元， 并禁止被

告人黄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

排污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相关的经营

活动。 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供犯罪

所用的本人财物予以没收。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起案件

中， 检察机关并未一并提起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 而是由生态环境局作

为赔偿权利人， 向被告人提出生态

损害赔偿的主张。 刑事案件受理

后， 青浦区生态环境局同步开展了

生态损害赔偿的磋商工作， 本案被

告人作为赔偿义务人， 主动预缴了

生态修复赔偿费用。

“这起案件体现了环境资源刑

事案件与生态损害赔偿磋商的协

同作用， 对未来生态损害赔偿磋

商制度的实施有一定借鉴意义。”

示范区环境资源典型案例中如此

评价。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也是示

范区三地法院协同共护环境资源的

缩影。

记者了解到， 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成立以来， 为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 响应示范区内绿色生态一体化

发展， 青浦、 嘉善、 吴江三地法院

立足大局、 主动谋划， 并相继建立

了专业化、 三合一的环资审判队

伍，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积极拓展

职能延伸工作， 为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提供优质高效的

司法服务和保障。

数据显示， 2019 年至 2023 年

期间， 三地法院共审结环资一审案

件 383 件， 其中包括刑事案件 109

件， 民事案件 46 件， 行政案件 11

件， 生态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件 9

件，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190 件。

其中， 上海青浦区法院共审结环

资一审案件 186 件， 其中刑事案

件 81 件、 民事案件 6 件、 行政案

件 8 件、 生态损害赔偿司法确认

案件 9 件、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82

件。

据介绍， 青吴嘉三地法院始终

紧扣绿色发展主题， 坚持探索创

新、 开拓进取， 在联合推进一体化

示范区环境资源审判跨域协作、 生

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建设、 生态环

境替代性修复、 环境资源法治宣传

教育活动等方面作出积极探索， 并

取得实效。

跨省水域“双禁”规则不同，非法捕捞入罪标准尚未统一

建议示范区生态资源保护统一立法

为谋小利逃避监管 暗管排污获刑罚

共审结环资一审案件383件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近日， 由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

院共同主办的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发布会暨适法统一研讨会” 在

上海举行。 会上， 一体化示范区青吴嘉三地法院共同发布 《手握司法利剑， 肩扛环保

重责———一体化示范区环境资源审判大事记》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环

资审判白皮书 （2019 年-2023 年）》 及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环境资源

典型案例 （2019 年-2023 年）》。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成立以来， 在环境资源审判方面作出哪些探索取得何种实

效？ 还存在哪些难点、 堵点？ 下一步， 又将如何更好协同， 为长三角更大区域的生态

一体化保护栽种 “样本”？


